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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參加校外專業競賽獎勵辦法 1           114年 5月 27日第 7次修正 

 

學生參加校外專業競賽獎勵辦法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97年 7月 7日行政會議通過制訂 

中華民國 114年 5月 27日行政會議通過修正 

 

第 1 條  （目的） 

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，為鼓勵學生

參加校外專業競賽，提升專業技能為校爭光，訂定「學生參加校外

專業競賽獎勵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第 2 條  （適用對象） 

凡在學學生以本校名義參加國際或全國專業技能競賽或發明

展（以下簡稱競賽），決賽獲獎者，得依本辦法申請獎勵。 

第 3 條 （申請限制） 

每年得以個人或團體競賽擇一獎勵，乙次為限。 

第 4 條   （獎勵金額及標準） 

第 2條所述之競賽項目與獎勵標準，由教學發展與資源中心於

每年 1月公告之。 

第 5 條  （申請程序） 

符合本辦法第 3條申請資格者，於每年 12月 1日前，填具申

請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向各教學單位提出申請，逾期以棄權論。 

第 6 條  (辦法修訂) 

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